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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005       证券简称：世纪星源         公告编号：2012-001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决议公告 

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司第八届董事局于 2012 年 3 月 27 日召开临时会议（已于 2012 年 3 月 23

日发出会议通知），本次会议的通知及召开方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应到董事 15 人，实到董事 13 人，其中独立董事 5 人，另有董事尹

建华、吕卫东因外出分别委托董事宋孝刚、赵剑出席。出席会议的董事以 15 票

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关于本司与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合作建设清华大学港澳研究中心的协

议： 

经双方友好协商，同意“清华大学港澳研究中心”落户本司“南油工业区福

华厂区”城市更新改造项目，南山区政府已同意在该城市更新单元规划设计方案

基础上增加专项配套建筑面积约 2500平方米，用作“清华大学港澳研究中心“总

部智库基地，新增面积计入该城市更新单元的市政配套面积内。 

二、关于本司与深圳优瑞商贸有限公司合作开发深圳市南山区“南油工业区

福华厂区”城市更新项目的协议： 

本公司与深圳市优瑞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瑞公司”）在 2012 年 3

月 27 日签署《关于深圳市南山区“南油工业区福华厂区”城市更新项目的合作

开发协议》， 双方约定根据《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实施细则》合作组建“南油工

业区福华厂区”城市更新项目的项目公司，合作项目公司作为市场主体同本公司

签订“南油工业区福华厂区”旧厂房《搬迁补偿安置协议》以拆迁补偿的形式取

得旧厂区内所有旧厂房产权，双方合作由项目公司来实施该城市更新建设项目。

双方约定由优瑞公司单独承担项目公司在该城市更新单元建设开发中全部的投

资并享有项目公司在开发期内投资的商业利益。本公司将获得福华厂区旧厂房拆

迁的货币补偿人民币贰亿元整（￥200,000,000.00），以及作为项目公司的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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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东在开发期内每年固定的人民币八千万元（￥80，000，000.00）优先股回

报并在该项目建成后获取项目公司留存的高科技产业用房。 

详细内容请参见本司同日的专项公告。 

独立董事认为：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争取城市更新改造项目升级为市政府

鼓励发展的产业并依法可享受到优惠政策，有利于将南山创意星城（南油工业区

福华厂区城市更新单元）项目更新改造为高科技产业用房和加快项目周转，有利

于公司在房地产宏观调控压力下部分转型于高科技相关产业，促进公司的长远持

续发展，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同意公司上述交易。 

本议案尚需经本司 2012年第 1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本司与中国科技开发院有限公司组建国家 863 计划产业化促进中心

的合作协议： 

本司与中国科技开发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开院”）在 2012 年 2 月 23

日签署《“深圳国家 863计划产业化促进中心”筹建合作框架协议》，本司将“南

油工业区福华厂区”城市更新改造项目未来建成后留存的不超过 60000 平米的科

技产业用房，投入与中开院合作设立“深圳国家 863计划产业化促进中心” （以

下简称“深圳 863中心”）。双方约定：世纪星源将该城市更新单元建成后留用的

高科技产业用房入股投资于“深圳 863中心”和 863成果专业孵化器、并按不低

于 45%的持股比例收取“深圳 863中心”商业运营的回报，中国科技开发院有限

公司作为“深圳 863 中心”的主要承办单位，承诺按照筹建工作方案同世纪星源

合作共建“深圳 863 中心”和 863成果专业孵化器，并按不超过 10%的持股比例

收取“深圳 863中心”商业运营回报。 

详细内容请参见本司同日的专项公告。 

独立董事认为：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争取城市更新改造项目升级为市政府

鼓励发展的产业并依法可享受到优惠政策，有利于将南山创意星城（南油工业区

福华厂区城市更新单元）项目更新改造为高科技产业用房和加快项目周转，有利

于公司在房地产宏观调控压力下部分转型于高科技相关产业，促进公司的长远持

续发展，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同意公司上述交易。 

 

四、关于召开 2012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及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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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 O一二年三月三十日 


